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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派期间发生工伤
公司拒绝承担责任

王笑非今年57岁， 但他已经
卧床不起6年有余。 虽然他能够
识人识物， 可语言表达出现了严
重障碍。 据其亲属回忆， 他很早
就入职北京一家建筑装饰公司，
双方签订有劳动合同， 约定的薪
资标准为320元/日。 然而， 公司

一直没有为他缴纳社会保险。
2015年4月 ， 王笑非被派往

上海工作。 2016年6月11日 ， 王
笑非发生交通事故， 造成头部受
伤。 2017年12月15日， 他在北京
认定为工伤 。 2018年3月 28日 ，
经鉴定， 其达到二级伤残标准，
大部分生活自理障碍。

王笑非受伤后， 支付入院门
诊、 急诊医疗费用3414.2元。 在
109.5天内， 他住院治疗6次， 支
付医疗费用合计40多万元、 护理
费 5160元 、 外购药物费 37644.1
元。 经医保部门审核， 其个人应
承担的门诊急诊费为 155.5元 、
住院医疗费为5万余元、 外购药
物费0元。

王笑非于2017年5月在上海
就所发生的事故提起健康权纠纷
诉讼，要求肇事者赔偿医疗费、误
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
费用。 法院判决认定肇事方承担
50%的赔偿责任， 认定王笑非支
出包括外购药物费在内的医疗费
合计474529.02元 ， 住院109.5日
的住院伙食补助费2190元， 依据
鉴定意见计算的护理期270日的
护理费16200元 ， 参照上海市建
筑行业平均工资水平酌定误工费
38206元， 并判决肇事者赔偿王
笑非上述款项的50%。

上述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
王笑非获得了相应的赔偿。 考虑
到尚有一半费用未获得补偿， 他
便要求公司按照工伤标准支付该
部分费用。 然而， 公司不同意他
的请求。

员工索要工伤待遇
获得仲裁法院支持

与公司多次交涉无果， 王笑
非请求劳动争议仲裁机构裁决公
司向其支付工伤待遇。 同时， 他
承认自己所要求的数额、 项目与
前述健康权纠纷诉讼中涉及的医
疗费有重合部分。

经审理， 仲裁机构按照月薪
9600元的标准核算后， 裁决公司
应 支 付 王 笑 非 工 伤 医 疗 费
421999.52元 、 住院伙食补助费
3285元 、 停工留薪期工资11520
元、 停工留薪期护理费5160元 、
病假工资14030.53元、 一次性伤
残补助金 240000元 、 伤残津贴
171360元 、 生活护理费68180.93
元。 并认为公司应自2020年1月

起向王笑非支付伤残津贴及生活
护理费至其停止享受工伤保险待
遇的情形出现之时。

公司不服该裁决， 向一审法
院提出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 王笑非约定
薪酬为320元/日， 结合建筑行业
用工的一般规律， 其工资核算标
准应为每月6960元。 因王笑非所
受伤害已被认定为工伤， 公司未
为其缴纳工伤保险， 故应向其支
付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款项。

关于医疗费， 经一审法院计
算， 王笑非已就本案诉争的医疗
费用于另案向侵权人主张并已判
决， 故相应部分应予以折减。 经
核算， 公司还应支付王笑非工伤
医疗费差额237263.91元。

关于住院伙食补助费， 王笑
非亦于另案主张， 折算后公司应
支付王笑非该费用差额2190元 。
关于停工留薪期工资， 仲裁委认
定的王笑非工资标准与一审法院
认定不一致， 故一审法院对此项
金额重新核算。 另外， 王笑非亦
于另案主张了同期的误工费， 此
部分亦应折减。

关于护理费， 王笑非于另案
主张有护理费， 但另案判决的护
理费与本案涉及的护理费产生基
础不同， 故公司仍应按照仲裁委
裁决数额支付王笑非护理费5160
元 。 关于病假工资 、 生活护理
费， 仲裁裁决的病假工资、 护理
费用并无不当， 一审法院予以确
认。

关于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伤
残津贴， 因一审法院认定的王笑
非工资标准与仲裁委认定不一
致， 故一审法院需重新核算。

王笑非可享有的伤残津贴及
生活护理费系持续性待遇， 但具
体标准因每年劳动行政部门发布
的有关调整工伤职工工伤保险定
期待遇的通知而变化， 仲裁机构
虽未就此作出裁决， 但就此进行
了论述， 一审法院于此强调， 公
司应自2020年1月起持续按月向
王笑非支付伤残津贴和生活护理
费至王笑非丧失领取条件为止，
并根据劳动行政部门发布的有关
调整工伤职工工伤保险定期待遇
的通知即时调整支付数额。 如公
司未履行义务， 王笑非仍可就此
另行主张权利。

综上， 一审法院判决公司支
付 王 笑 非 工 伤 医 疗 费 差 额

237263.91元 、 住院伙食补助费
差额2190元、 停工留薪期工资差
额64417元 、 停工留薪期间的护
理费5160元、 病假工资14030.53
元 、 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174000
元、 伤残津贴128196元、 生活护
理 费 68180.93 元 ， 各 项 合 计
693438.37元。

公司不服一审判决
法院终审维持原判

公司不服一审法院判决， 上
诉请求予以撤销。 其理由是王笑
非的工伤认定错误， 上海法院的
民事判决不能作为认定事故同等
责任的证据， 况且该同等责任是
王笑非的法定代理人与肇事者商
量出来的， 是恶意串通的结果。

公司认为， 即便王笑非属于
工伤， 公司对其工伤待遇也不认
可。 上海法院认定王笑非的工资
标准为3846.25元/月， 而一审法
院未采信该工资标准， 进而导致
其认定的工资待遇发生数额错
误。 另外， 王笑非伤残等级是两
年前确定的， 现已发生变化， 应
当重新鉴定。

王笑非辩称， 其不认为一审
法院认定的每月6960元的工资标
准。 因为， “结合建筑行业用工
的一般规律” 的前提是其与公司
之间没有就工资待遇进行明确约
定， 但本案中双方对于薪资待遇
作了明确约定。 公司拒不提供工
资支付记录等证据， 应当承担举
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二审期间， 公司提交上海法
院的两次庭审笔录， 用以证明王
笑非最终的工伤认定是其代理人
和肇事者串通认定的。 王笑非认
可该笔录的真实性， 不认可其证
明目的。 二审法院认为， 该证据
与本案缺乏关联性， 相关工伤认
定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 不予处
理。

二审法院认为， 双方争议的
焦点是王笑非被认定为工伤后，
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款项如何认
定。 王笑非从事建筑工程工作，
考虑到建筑行业工资计算一般规
律， 一审法院核算其月工资标准
为6960元， 并以此作为相应的工
伤保险待遇款项的计算基础亦属
合理， 应予确认。 鉴于公司的上
诉请求不能成立， 故终审判决驳
回上诉， 维持原判。

公司被判支付员工工伤待遇69万元
编辑同志：

我是位外卖小哥， 干这
行已3年多时间了， 工作辛
苦不说， 还经常被扣劳动报
酬， 有时还会由于这样那样
的原因而遭客户羞辱。 由于
没有工会这个 “娘家人 ” ，
在维权时不仅耗时费力， 而
且往往还不得要领， 最终只
能忍气吞声。

请问： 像我们这些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是否享有参加
工会或者组织工会的权利？

读者： 连春明

连春明读者：
新就业形态， 即一种以

新业态或以数字经济为基础
构建起来的灵活就业形式。
近年来， 货车司机、 网约车
司机、 快递员、 外卖配送员
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数量大
幅增加， 企业组织形式和劳
动者就业方式发生深刻变
化， 而且， 以社会团体、 基
金会和社会服务机构为主体
组成的社会组织是我国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
量。 为了切实维护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权益， 人社部等部
门印发了 《关于维护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
指导意见》， 要求加强指导
和督促企业依法合规用工等
工作。 国家立法机关更是通
过及时修改 《工会法》， 以
适应新时代劳动关系的变
革。

修改后的 《工会法》 已
于2022年1月1日起施行， 其
中， 在关于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的权利方面作出了诸多新
规定， 主要包括： 一是将原
《工会法》 第三条“在中国境
内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中
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
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
者，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
业、宗教信仰、教育程度，都
有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
利。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阻
挠和限制。 ”修改为“在中国
境内的企业、 事业单位、机
关、 社会组织中……”；二是
在第三条中增加规定： “工
会适应企业组织形式、 职工
队伍结构、 劳动关系、 就业
形态等方面的发展变化， 依
法维护劳动者参加和组织工
会的权利”； 三是将工会组
织和工会工作的覆盖面由
“企业 、 事业单位 、 机关 ”
扩展为 “企业、 事业单位、
机关、 社会组织”； 四是明
确县级以上各级总工会依法
为所属工会和职工提供法律
援助等法律服务。 这些方面
的修改和完善， 在法律层面
上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建会
入会提供了明确的依据， 赋
予了工会组织服务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和维护其合法权益
的职责。

根据上述规定， 你等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可以就近申
请加入区域或者行业联合工
会 ， 也可以联合起来 ， 在
市、 县总工会的帮助和指导
下建立基层工会。 在遇到维
权困难时， 还有权请求所在
地的总工会提供援助等服
务。 潘家永 律师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享有入会建会权

近日，读者吴敏敏等5人向本
报咨询说， 他们因为公司欠薪提
起诉讼。法院开庭审理后，公司为
迟缓案件审理、 拖延支付欠薪时
间， 向法院提供了一些与案件基
本事实关联不大、 也不构成瑕疵
补正的新证据， 要求法院延期再
次开庭审理。

他们想知道： 法院对此应否
采纳？

法律分析
法院不应采纳公司提交的相

关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解

释》 第一百零二条规定：“当事人
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逾期提供的
证据，人民法院不予采纳。但该证
据与案件基本事实有关的， 人民
法院应当采纳， 并依照民事诉讼
法第六十五条、 第一百一十五条
第一款的规定予以训诫、罚款。当
事人非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逾期
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采纳，
并对当事人予以训诫。 当事人一
方要求另一方赔偿因逾期提供证
据致使其增加的交通、 住宿、就
餐、误工、证人出庭作证等必要费
用的，人民法院可予支持。 ”

上述规定表明， 法院开庭审
理案件后是否允许当事人逾期提

交证据、该证据能否被采纳，由法
院根据当事人的主观过错、 证据
与案件基本事实的关联来作出决
定。 如果证据与案件基本事实有
关， 当事人因客观原因逾期提供
证据的理由成立， 或者对方当事
人对逾期提供证据不持异议的，
可以组织双方对证据进行询问 、
质证。即便法院采纳证据，若当事
人逾期提交证据存在故意或重大
过失， 法院也应依照 《民事诉讼
法》第六十五条、第一百一十五条
第一款的规定予以民事制裁。

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
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五十
一条第三款规定：“举证期限届满

后， 当事人提供反驳证据或者对
已经提供的证据的来源、 形式等
方面的瑕疵进行补正的， 人民法
院可以酌情再次确定举证期限 ，
该期限不受前款规定的期间限
制。 ”在举证期限届满的情况下，
当事人仍有反驳证据提供， 或对
已提交证据进行瑕疵补正的，法
院可以酌情再次确定举证期限。

结合本案， 鉴于公司在法院
开庭之后提交的新证据， 与案件
基本事实关联不大、 不属于瑕疵
补正， 尤其是其目的在于通过企
图迟缓案件审理来拖延支付欠薪
时间，法院不应支持。

廖春梅 法官

法院开庭之后，公司能否通过提交新证据导致延期审理？

未为员工缴纳社保还想逃避工伤赔偿责任

由于忽视参加社会保
险对用人单位可能面临的
工伤风险的分散作用，王笑
非（化名）所在公司没有为
他缴纳社会保险，并将他派
往上海从事房屋装修工作。
期间，他因交通事故构成二
级伤残 。 交通管理部门认
定 ， 他对事故的发生承担
50%的责任。 对方赔付相应
款项后，他的工伤待遇未能
落实。 于是，他将公司诉至
法院。

王笑非认为 ，按照 《工
伤保险条例》 第62条规定，
在公司应当参加工伤保险
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情况
下，其因工负伤后公司应当
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
险待遇项目和标准向他支
付相关费用。 公司否认他所
受伤害属于工伤，称他的工
伤认定结论系其与肇事方
恶意串通得来的，故拒绝他
的全部请求。

法院认为，公司提交相
关证据证明王笑非的工伤
认定是非法获得的，但该证
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相关
工伤认定亦不属于本案审
理范围。 因王笑非已经被认
定为工伤而公司未为其缴
纳社保，故于1月25日终审判
决公司赔付王笑非工伤医
疗费差额、一次性伤残补助
金等69万余元。


